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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

部　　長　鄭英耀　　出國

政務次長　張廖萬堅　代行

師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師培大學），連

結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積極就地方教育發展所需提供

支持，並將教學現場之實務經驗納入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以提升師資培育及地方教育

品質，並落實師資培育法第十六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各師培大學。

三、補助原則、重點補助項目及經費編列：

（一）補助原則：

１、本要點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採統塊式經費（Block Funding）方式，由師培

大學依整體規劃需求編列，補助比率及自籌款如下，另本部政策指定辦理

項目得全額補助：

（１）直轄市政府主管師培大學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規定明列配合款，補助比率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２）其餘師培大學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且不得低於本部核定計

畫經費之百分之十。

２、本部應就計畫內容充實度、資源符應性及與鄰近師培大學、直轄市、縣

（市）政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保服務機構及教師進修機構合作程度

等事項進行審查。

３、針對偏遠、離島、原住民及提報公費生之地區學校提供支持者，得予以優

先補助。

４、本部得衡酌審查結果及學校量能，擇優核予補助，每校每年補助不得超過

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

（二）重點補助項目：師培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第二條所定內容，並依

地方教育發展所需，整合師培資源，深化教學實踐研究與教學現場鏈結之相

關工作項目。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142期　　20240731　　教育科技文化篇



（三）經費編列：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會計相關規

定辦理。

四、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

１、師培大學應於公告期限內向本部提出計畫申請，逾期、資格不符或資料不

全者，均不予受理。

２、每校每師資類科至多提出一件計畫。

３、學校同一計畫得申請本部相關單位之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惟不得重複獲得

補助。

（二）審查作業：由本部依各師培大學所提計畫等資料，依補助原則審查，必要

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

五、經費請撥、核銷（結）及注意事項：

（一）請撥：師培大學應於本部核定函送達十四日內，依其核定內容，備文掣據向

本部請款。

（二）核結：師培大學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

告，報本部辦理核結。

（三）注意事項：

１、經費請撥、支用、核結，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２、於計畫核定期程內，經費得跨年度統籌運用。

３、各校規劃活動結餘款，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得納入校務基金，非屬校務基金

學校應按補助比率繳回；如有未辦理事項之經費，一律繳回。

六、補助成效考核：

（一）計畫執行期間，本部得請師培大學提報執行成果及經費執行情形，並適時遴

聘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

（二）師培大學於執行完畢後，應提報成果報告送本部核結，其實施成效作為下年

度補助經費之參考。

（三）師培大學執行計畫成效不彰者，本部得扣減或停止全部補助。

（四）各項經費有不符規定或不實支出時，師培大學所列支之費用不予核結且追繳

外，並應負相關責任；本部得酌予刪減、停撥次年度之經費補助或終止補

助。

（五）補助計畫所研發各項典範教學示例及教材教法，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充

分保護智慧財產權，以多媒體形式，廣為推廣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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